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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本业务手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山东省实

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 第 42号）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关规定

要求编写。主要内容包括审批要素、审批流程、投诉举报、表单

与文书等内容。 

二、审批要素 

审批要素包括：事项名称和编码、实施机构、受理范围、审

批依据、审批条件、审查材料、审批证件、审批时限、审批收费、

审批咨询等。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编码：3703210102002 

（二）实施机构：桓台县国土资源局规划科 

（三）审批对象：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或

其他组织、公民。  

（四）审批依据： 

1.《土地管理法》（1986 年 6 月通过，2004 年 8 月修订）第

五十二条：“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

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建设用地标准，对

建设用地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 

2.《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 年 12 月 27 日通过，2011

年 1 月 8日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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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用地有关事项进行审查，提

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时，必须附具土

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 

3.《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

部令 第 42号） 

   （五）审批条件 

申请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用途管制的要求； 

2.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3.合理和集约节约利用土地； 

4.符合国家供地政策。 

（六）审查材料 

申请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应当向县国土资源局规划科提交下

列材料： 

1.需县国土资源局预审的建设项目： 

（1）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申请表；  

（2）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申请报告，内容包括拟建项目的基本

情况、拟选址占地情况、拟用地面积确定的依据和适用建设用地

指标情况、补充耕地初步方案、征地补偿费用和矿山项目土地复

垦资金的拟安排情况等（需项目建设单位红头文件）；  

（3）项目建设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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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申请报告（含建设项目用地规划

总平面布置图）； 

（5）占用耕地的需有补充耕地初步方案、补充耕地验收文件

及相关图件资料（以缴纳耕地开垦费的方式补充耕地的，需附具

缴纳耕地开垦费的书面承诺） 

（6）标注项目用地范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及相关图件

（加盖区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公章、彩图）； 

（7）建设项目用地需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应当出具经

相关部门和专家论证的规划修改方案、规划修改对规划实施影响

评估报告、修改规划听证会纪要等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材料； 

（8）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或者项目备案批准文件； 

（9）单独选址建设项目拟选址位于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确定的

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提交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位于地质灾

害易发区的项目，地质灾害评估报告需经省国土资源厅审查备案；

未在地质灾害易发区的项目，由市国土资源局提出明确的审查意

见）； 

（10）单独选址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出具

是否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证明材料（涉及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

由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同意压覆的批复意见；未压覆重要矿产资源

的，由市国土资源局提出明确的审查意见）； 

（11）对拟选址周围环境造成影响的建设项目应提供项目环

境影响评估报告（工业项目预审需提供环保部门对拟建项目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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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城市主风向影响区域、生态保护区等造成环境污染的约

束性条款，各区县报送的预审材料中应包含环保部门出具的带有

约束性条款的环保要求条件、环评批复）； 

（12）规划许可证或选址意见书； 

（13）征地补偿标准（涉及占用集体土地的）； 

（14）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涉及矿山开发项目的）； 

（15）其他材料。 

直接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类建设项目与需核准的建设

项目，申请用地预审的不提交（8）、（9）、（10）项材料。项

目单位应当在用地预审完成后，申请用地审批前，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办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与矿产资源压覆情况证明

等手续。 

2.需市国土资源局预审的建设项目： 

除 1规定材料外增加区县国土资源（分）局初审意见。 

3.需省国土资源厅预审的建设项目： 

除 2 规定材料外增加市国土资源局初审意见，由区县国土资

源（分）局出具审查意见。 

（七）审批时限 

受理时限：1个工作日。 

办理时限：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 7个工作日。 

（八）审批收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事项不收费。 

（九）审批咨询：桓台县国土资源局规划科设立咨询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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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请人咨询、疑问给予解释答复，对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答复，

没有明确规定或不便当场答复的做好记录，及时协调提出答复意

见并告知咨询人。 

三、审批流程 

（一）收件 

1.接收 

桓台县国土资源局规划科，地址：索镇中心大街 729 号，联

系电话：0533—8227580。 

2.登记：对审批事项名称、申请单位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

话、申请材料名称及份数进行登记，同时录入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台账。 

   （二）受理 

1.审核：受理人对照审批条件进行审核。初步审核主要审查

材料以及相关图件是否齐全、材料填写是否规范、完整等。 

2.受理决定 

(1)经审核符合受理条件的，决定受理。 

(2)经审核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三）审查 

1.现场勘查。申请单位材料齐全后， 规划、地籍及项目用地

所在国土所进行现场踏勘，填写踏勘意见，并起草用地预审意见。 

2.业务主管领导审核。由局业务主管领导对项目进行技术审

核并出具审核意见。 

（四）审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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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局业务主管领导审核文稿，局主要负责人签署批准或不予

批准意见。 

2.局规划科人员获取批准意见后对文稿加盖公章并打印。 

（五）决定书送达：电话通知申请人到桓台县国土资源局规

划科领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或上报市局、省厅。 

（六）审批流程图 

见附件 1 

（七）归档：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材料实行分类归档。项目办

结后桓台县国土资源局规划科具体办理人员负责装订归档。材料

实行日清月结、年终一次性集中存放制度。 

四、投诉举报 

（一）受理岗位和职责：县国土局规划科负责行政相对人违

纪违法投诉举报事项的协调处理。 

（二）投诉举报的处理 

1.对信函投诉举报做到逐件拆阅、登记，及时处理； 

2.对网络投诉举报要及时登录收阅、打印登记，及时处理； 

3.对当面投诉举报应当分别单独进行，接待人员应当做好笔

录； 

4.对投诉举报电话做到细心接听，询问清楚，如实记录； 

5.对一般投诉举报要及时办理，并于 3 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

给投诉举报人。重要投诉举报在 3 日内不能办理完毕的，可延长

15 日，在 30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举报人。 

6.县国土局监察室经过初步核查，认为需要立案调查的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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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移交相关部门，并回复投诉举报人； 

7.对收到的举报事项，县国土局监察室作出处理后，分管领

导报告处理结果，经分管领导批准后可以了结。处理结果不合规

范要求的，责令承办责任人重新处理； 

8.受理投诉举报人员要严格执行有关保密纪律。 

五、表单及文书 

申请预受理类 

1.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申请书 

见附件 2 

2.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申请表 

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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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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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申请报告 

 

内容包括拟建项目的基本情况、拟选址占地情况、拟用地面

积确定的依据和适用建设用地指标情况、补充耕地初步方案、征

地补偿费用和矿山项目土地复垦资金的拟安排情况等（需项目建

设单位红头文件）；  

 

 

 

 

 

 

 

 

 

 

 

 

 

 



 

 
 

13

附件 3：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申请表 

项目名称  行业分类  

项目批准类型  项目批准机关  

项目拟建地点  
项目投资 

（万元） 
 

项目建设依据  

用地总规模 

（公顷） 

总面积 农用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围填海 

耕地 

      

项目功能分区

用地情况 
 

补充耕地 

资金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  

通讯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邮政编码  

备  注  

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